附件4：

始兴县2026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(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)

承诺书

始兴县农业农村局：

    兹有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县农业农村行业管理部门备案的服务组织名录内，年度服务能力在3000亩以上，现自愿申报始兴县2026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(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)，并保证项目尽量在2027年早造实施前完成并申请验收。本单位郑重承诺：将严格按照中央财政资金管理、使用等有关要求，依法依规使用中央财政资金。如出现弄虚作假、骗补套补、转包分包、质量不达标、农民投诉多等违规情况，自愿承担一切责任并如数退还项目全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。

此诺！

承诺人（法人代表或服务组织负责人）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